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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 西  师  范  大  学   
 
 
 
 
 

关于 4月 25 日校内集会游行情况的通报 

 

2016 年 4 月 25 日 17:30 左右，购房教职工及校外人员约 70

人就雁山校区“相思江•奥林苑”商品房问题聚集在育才校区行政办

公楼前集会，向学校递交请愿书，有的拉横幅、有的喊口号，造成

多人围观。分管副校长、校长先后赶到现场跟集会人员沟通，并请

他们到会议室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。其间，有 3 位购房教职工来到

会议室同校领导沟通交流，其他人仍坚持在原地，继续拉横幅、喊

口号。18:30 左右，几经劝阻无果，集会人员开始持横幅在校园主

干道游行，并一直行进至学校西大门内侧，继续喊口号。18:50 左

右，集会人员自行散去。随后，在桂林人论坛、红豆论坛、天涯论

坛，个别教师和学生的微博、微信、QQ 群上出现了集会图片。 

学校非常理解购房教职工希望开发商尽快交房的迫切心情，

也高度重视购房教职工希望学校加大工作力度的强烈诉求。但部

分购房教职工和校外人员未经申请和许可的集会、游行等行为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学校《校园治安管理规定》等校内

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严重影响了学校公共秩序，造成了不良的

社会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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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维护我校安全和谐稳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任何个人都应当合法、文明、理性表达合理诉求。 

二、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，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

并获得许可。凡经批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，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内

进行，并听从相关部门的引导。 

  三、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教学、科研、办公、生活及

其他公共场所和周边组织非法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、静坐，以及煽

动罢课、罢工等，严禁利用手机短信、互联网等方式煽动组织非

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。如不听从劝阻者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 

四、对于 4 月 25 日非法集会游行事件，学校将在对事实经

过充分调查的基础上，依据有关法律及校内规定对违法违规违纪

的校内人员给予相应处理。 

五、对于部分校外人员扰乱校园正常秩序，对学校声誉造成

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，学校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一直以来，学校千方百计克服困难，努力敦促开发商推进“相

思江•奥林苑”项目建设，今后也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推动项目建

设。希望广大购房教职工依法依规表达诉求、维护合法权益，齐

心协力推进和谐校园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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